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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教工委办函„2017‟17 号 

 
中共浙江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

转发《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加强新形势下高校 
教师党支部建设的意见》的通知 

 

各高校党委： 

现将《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加强新形势下高校教师党支部建

设的意见》（教党„2017‟41 号，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转发给你

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 

一、及时传达、准确把握《意见》的精神实质和主要内容。

党支部建设是学校党建工作最重要的基本建设，其中教师党支部

建设是高校党建工作的重点和难点。《意见》为加强新形势下教

师党支部建设提供了明确遵循。各高校要牢固树立一切工作到支

部的鲜明导向，站在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

基层延伸、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高度，深刻认识和准确

把握《意见》的重要意义和主要内容，及时通过党委会、二级党

组织书记会议、党支部书记会议、党员大会等层层传达学习《意

见》精神，确保覆盖到每一个基层组织、每一名党组织书记、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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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干部和教师党员。要及时引导广大师生党员干部把思想和行动

统一到贯彻落实《意见》精神上来，切实把学校教师党支部建设

抓实抓好。 

二、对照检查、认真贯彻《意见》提出的明确要求。《意见》

对突出抓好党支部教师思想政治工作、切实优化党支部设置、严

格规范党支部各项党的组织生活制度、选优配强党支部书记、着

力做好青年教师发展党员工作、切实加强对高校教师党支部建设

工作的领导等，提出了具有指导性、针对性和操作性的要求。各

校要结合推进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、高校基层党建

全面落实年活动，结合全面消除“三星”以下软弱涣散基层党组

织的年度工作任务，逐一对照《意见》的各项规定，找准差距和

不足，明确努力方向，采取有效措施，坚决贯彻落实《意见》各

项要求，真正把教师党支部建设成为党在高校基层最坚强的战斗

堡垒。 

三、明确职责、扎实推进《意见》落地见效。对于加强教师

党支部建设，高校各级党组织要履行好主体责任，各级党组织书

记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党员班子成员要落实“一岗双责”。

学校党委要研究制定贯彻落实《意见》的相关政策举措、提出明

确工作要求，定期抽查教师党支部建设开展情况，党委书记要带

头抓谋划部署、带头抓指导推动、带头抓督促落实。要加大院系

级党组织对教师党支部建设的领导指导力度，充分发挥党支部在

政治引领、规范党的组织生活、团结凝聚师生、促进学校中心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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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方面的主体作用。要把加强教师党支部建设情况纳入各级党组

织书记年度述职评议考核的重要内容，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

干部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。 

各校贯彻落实《意见》好的做法和经验，请及时报省委教育

工委组织处。 

 

 

中共浙江省委教育工委办公室 

2017 年 9 月 20 日 

 


